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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９０

，

７０７

，

５７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８．９０６４％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０４

月

１０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２８４

号文核准，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９

日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挂牌上市。

首次公开发行前公司股本总数是

２９９

，

８０９

，

４０９

股。 首次公开发行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后，公司总股本增加为

３９９

，

８０９

，

４０９

股。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５

日，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２００９

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公司以

３９９

，

８０９

，

４０９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５０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

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由此公司总股本增加为

４７９

，

７７１

，

２９０

股，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由

７５

，

５８９

，

６４２

股增加为

９０

，

７０７

，

５７０

股。

截止目前公司总股本是

４７９

，

７７１

，

２９０

股，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是

９０

，

７０７

，

５７０

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１

、承诺及承诺履行情况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是本公司控股股东宜宾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

会转持三户，首次公开发行上述两股东做出的承诺见下：

控股股东宜宾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承诺自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该部分股份。

根据财政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证监会、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联合发布的《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

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财企［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规定，以及四川省国资委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７

日下发的

《关于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转持有关问题的批复》（川国资产权［

２００９

］

９０

号），本公司国有股

东宜宾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承诺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时将其持有的

５５４．９６

万股划转给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将承继原国有股东的禁售义务。

经核查，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上述承诺均得到了严格的执行。

２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和违规担保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宜宾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三户均未发

生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公司也不存在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０４

月

１０

日。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９０

，

７０７

，

５７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８．９０６４％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共计

２

户。

４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详情见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所持限售股数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股）

１

宜宾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８４

，

０４８

，

０５０

８４

，

０４８

，

０５０

２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三户

６

，

６５９

，

５２０ ６

，

６５９

，

５２０

合计

９０

，

７０７

，

５７０ ９０

，

７０７

，

５７０

特此公告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０一三年四月三日

证券代码:002700� � � �证券简称:新疆浩源 公告编号:2013-002

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资本公积更正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１４３

号”文核准，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８３３．８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２１．７３

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３９８

，

４８４

，

７４０．００

元。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５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增资事项

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

２０１２

】

３－４７

号”验资报告。

验资报告出具后， 公司根据其后取得的补充信息披露费等相关合同、 发票和明细清单对资本公

积（股本溢价）进行了更正并调整了相关账务记录。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出具了“关于

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资本公积更正事项的说明”（天健审【

２０１３

】

３－

１６６

号）。

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形成的资本公积（股本溢价）更正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实收股本（股、元）

１８

，

３３８

，

０００ １８

，

３３８

，

０００

发行价（元

／

股）

２１．７３ ２１．７３

一、募集资金总额

３９８

，

４８４

，

７４０．００ ３９８

，

４８４

，

７４０．００

二、发行费用

２７

，

２５６

，

７７６．４４ －２

，

６９８

，

０４０．２０ ２４

，

５５８

，

７３６．２４

律师费

１

，

１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１２５

，

０００．００

信息披露费

４

，

１８２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５４８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６３４

，

０００．００

上市初费和登记费

２２４

，

８３８．００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４

，

８３８．００

印刷费

１２２

，

６００．００ －４０．２０ １２２

，

５５９．８０

三、募集资金净额

３７１

，

２２７

，

９６３．５６ ２

，

６９８

，

０４０．２０ ３７３

，

９２６

，

００３．７６

四、资本公积

３５２

，

８８９

，

９６３．５６ ２

，

６９８

，

０４０．２０ ３５５

，

５８８

，

００３．７６

审计费

９６５

，

０００．００ ９６５

，

０００．００

其中：承销费用

１６

，

６３７

，

３３８．４４ １６

，

６３７

，

３３８．４４

保荐费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公司将从发行溢价中剔除的

２

，

６９８

，

０４０．２０

元划入募集资金专户存放。

上述调整事项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损益的综合影响金额为：

－３３２

，

５００

元。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关于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资本公积更正

事项的说明”（天健审【

２０１３

】

３－１６６

号），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日

证券代码:600551� � � �证券简称:时代出版 公告编号:临2013-009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13

年

4

月

2

日上午

9:00

以通讯表决形式召

开。本次会议从

2013

年

3

月

23

日起以传真、电子邮件和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本次会议应到董

事

11

人

,

实到董事

11

人。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王亚非

董事长主持

,

经过充分讨论、认真审议

,

与会全体董事以赞成票

11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审议通过了《关于

实施委托贷款项目的议案》

: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9,200

万元委托招商银行合肥金屯支行贷款

,

委托贷款期

1

年

(

自委托贷款手续完成、委托贷款发放之日起计算

),

委托贷款年利率为

10.5%,

按季付息

;

安徽省信用担保集

团有限公司为本次委托贷款提供本息连带责任担保。 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具体落实。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

公司过去

12

个月内累计进行委托理财和委托贷款的余额为人民币

3.99

亿元

(

含公司

子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3.81%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

公司《章程》、《重大决策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

本议案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4月2日

证券代码:600551� � � �证券简称:时代出版 公告编号:临2013-010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形成的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非公开发行形成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数量

:288,727,296

股

●

本次非公开发行形成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期

:2013

年

4

月

9

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公司于

2008

年

9

月

17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告科大创

新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08]1126

号

)

以及《关于核准科大创新

股份有限公司向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

(

证监许可

1125

号

),

核准公司向安徽

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安徽出版集团”

)

发行

120,303,040

股人民币普通股购买相关资产。

2008

年

9

月

26

日

,

公司完成了向安徽出版集团发行股份的相关证券登记手续

,

安徽出版集团本次认购的公

司

120,303,040

股股票自

2008

年

9

月

26

日起

36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请详见公司于

2008

年

11

月

26

日刊登在

《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情况报告书》。

安徽出版集团于

2011

年

1

月

25

日至

2012

年

1

月

20

日期间、

2012

年

3

月

30

日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期间

,

实施增持

公司股份计划

,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的规定

,

安徽出版集

团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于安徽出版集团增持计划实施完毕之日起

6

个月后上市流通

,

该部分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上市日期为

2013

年

4

月

9

日。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1.2009

年

5

月

,

公司实施了

2008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

以公司

2008

年末总股本

195,303,040

股为基

数

,

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金每

10

股转增

10

股

,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达到

390,606,080

股

,

安徽出版集团持有的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达到

240,606,080

股。

2.2010

年

,

经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0]524

号文

)

核准

,

公司实施了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

公司新增

30,915,000

股股份

,

总股本达到

421,521,080

股。

3.2011

年

5

月

,

公司实施了

2010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

以公司

2010

年末总股本

421,521,080

股为基

数

,

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金每

10

股转增

2

股

,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达到

505,825,296

股

,

安徽出版集团持有的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达到

288,727,296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57.08%

。

4.

安徽出版集团于

2011

年

1

月

25

日至

2012

年

1

月

20

日期间、

2012

年

3

月

30

日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期间

,

分别增

持公司股份

6,328,245

股和

560,112

股

,

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6,888,357

股

,

至此

,

安徽出版集团共计持有公司股份

295,615,653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58.44%

。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1. 2008

年

9

月

26

日

,

公司完成了向安徽出版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中

,

安徽出

版集团承诺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拥有的公司权益的股份。

2.

安徽出版集团于

2011

年

1

月

25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股份

,

安徽出版集团承诺自

本次增持之日起

12

个月内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

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3.

安徽出版集团于

2012

年

3

月

30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股份

,

安徽出版集团承诺自

本次增持之日起

6

个月内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

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

作为公司持续督导的独立财务顾问

,

根据《证券法》、《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

对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限售股份解

除限售上市流通事项出具以下核查意见

:

经核查

,

海通证券认为

:

安徽出版集团参与时代出版

2008

年

9

月

26

日重大资产重组时非公开发行股份以

及

2009

年

5

月、

2011

年

5

月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所形成的限售股份的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申请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安徽出版集团严格履行了重大资产重组非公开发行以及实施增持公司股

份计划时做出的限售承诺

;

安徽出版集团不存在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或上市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等

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

;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时间、解除限售数量符合有关规定。 故安徽出版集团所持

有的时代出版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

海通证券同意安徽出版集团所持有的时代出版有限售

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288,727,296

股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3

年

4

月

9

日

;

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

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单

位：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

１

安徽出版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２８８

，

７２７

，

２９６ ５７．０８％ ２８８

，

７２７

，

２９６ ０

合计

２８８

，

７２７

，

２９６ ５７．０８％ ２８８

，

７２７

，

２９６ ０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

条件的

流通股份

１

、国家持有股份

０ ０ ０

２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２８８

，

７２７

，

２９６ －２８８

，

７２７

，

２９６ ０

３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０ ０ ０

４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０ ０ ０

５

、境外法人、自然人持有股份

０ ０ ０

６

、战略投资者配售股份

０ ０ ０

７

、一般法人配售股份

０ ０ ０

８

、其他

０ ０ 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２８８

，

７２７

，

２９６ －２８８

，

７２７

，

２９６ ０

无限售

条件的

流通股份

Ａ

股

２１７

，

０９８

，

０００ ２８８

，

７２７

，

２９６ ５０５

，

８２５

，

２９６

Ｂ

股

０ ０ ０

Ｈ

股

０ ０ ０

其他

０ ０ 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２１７

，

０９８

，

０００ ２８８

，

７２７

，

２９６ ５０５

，

８２５

，

２９６

股份总额

５０５

，

８２５

，

２９６ ０ ５０５

，

８２５

，

２９６

特此公告。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4月2日

证券代码：002102� � � �证券简称：

*

ST冠福 编号：2013-019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撤销退市风险警示采取措施及有关工作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因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2010

年、

2011

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

审计净利润均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自

2012

年

4

月

26

日

起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ST

）。

2013

年

3

月，公司为了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积极采取相应措施，加强公司经营管理，优化公司经营结构，

力争本年度扭转亏损的局面、尽快消除退市风险，现将有关工作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优化资产结构，提升经营效益。 公司自

2012

年以来对控股子公司上海智造空间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上海智造

"

）的

"

一伍一拾

"

连锁店项目从

"

关、调、建

"

三方面入手不断进行结构调整，控制其运营

成本，提高资本的运作效率，以降低亏损幅度，但由于受市场环境、行业发展趋势等各种因素影响，收效并

不明显。 考虑到

"

一伍一拾

"

连锁店项目实现盈利还需大量的资金投入，为优化公司的资产结构、改善财务

状况，减少连锁店项目业务已发生的和可预见的连续亏损给公司业绩带来的不利影响，经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

<

上海智造空间家居用品有限公司附生效条件的资产出售框架协

议

>

的议案》。 公司拟向公司大股东林福椿先生、林文洪先生控制的福建同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同孚

实业

"

）出售公司所持有的上海智造

89.40%

的股权以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五天

"

）所持有的上海智造

8.48%

的股权。

本次交易定价将以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所确认的上海智造的评估价值为定价的参考依据， 且经

三方协商本次交易定价不超过

1.27

亿元，评估基准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至股权实际交割日之间上海智造产

生的损益归同孚实业。 本次公司向同孚实业转让上海智造的股权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本次资产出售事项，尚待公司及上海

五天根据评估结果确定交易价格并与同孚实业签署正式股权转让协议，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后实施。

目前，公司将尽快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对上海智造进行审计和评估。 并在交易各方签署

正式股权转让协议书后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涉及的各项后续事宜，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出售事项的相关工作尚未全部完成，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

,

并注意投资风险。

二、调整产品结构和价格。 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情况，及时调整产品结构和价格，以适应市场需求。 努

力降低滞销产品存货数量，寻求利润最大化。 公司耐高温

"

鼎煲

"

产品正积极通过公司参股的上海海克瑞斯

酒店用品公司所拥有了品牌知名度、影响力、号召力，以及客户资源与酒店用品一站式服务的销售渠道，快

速抢占酒店及餐饮业高温耐热煲市场份额。

三、推进

"

中国·梦谷

-

上海西虹桥创意产业园

"

的发展，充分体现园区的潜在商业价值。 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上海五天位于上海虹桥枢纽商务区，随着上海虹桥商务区及国家会展中心项目的开发建设，区域内房

地产价值不断上升，上海五天部分房屋建筑物在

2009

年开始对外出租，有稳定的租金收益，公司

2012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全资子公司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由成本计

量模式变更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议案》。 公司将从

2012

年

1

月

1

日起将上海五天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

模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

号

-

投资性房地产》的相关规定，由成本计量模式改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

十二层扩建综合楼已通过了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验收，已符合竣工验收交付使用的条件，

2012

年

12

月

14

日上海五天与该项目承建方福建省惠东建筑工程公司办理了移交使用手续。

2013

年

2

月

20

日上海五天取

得了该综合楼的房地产权证［沪房地青字

(2013)

第

002424

号］。

公司审计机构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该项目转入投资性房地产的相关依据进行了

核查，认为该项目符合确认投资性房地产的条件，可以参考评估价值合理确定其公允价值，并于

2012

年

12

月

15

日出具了相关确认函，公司已于

2012

年

12

月

18

日公告了上述情况。

根据公司

2012

年第三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计量管理办法》规定，公司

2012

年

12

月

31

日对上述投资性房地产进行评估。 经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初步估算，子公司上海五天投资

性房地产（扣除所得税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约为

1.34

亿元。 新建综合办公楼现全面交付使用，已有数家企

业顺利入驻办公，其他签约企业也正在加紧各自内部装修，争取尽快入驻。 公司已于

2013

年

2

月

28

日发布业

绩快报， 初步估算在扣除公司

2012

年公司主营业务亏损后，

2012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利润为

2,007.81

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规定

,

如果公司

2012

年度业绩扭亏为盈，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申

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如果公司

2012

年度的业绩经审计继续亏损，公司股票将暂停上市。 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四、考虑到公司所处传统产业的局限性，公司积极探索产业升级，尝试多元化经营及战略转型，提高公

司盈利能力。 为贯彻执行公司董事会既定的

"

转型、创新、增长

"

的经营方针，尽快进行公司业务的调整、整

合及拓展，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公司不断对现有的存量资产进行结构梳理、整合与盘活。 公司已于

2012

年

12

月

18

日公告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增

加经营范围的议案》。 通过扩展经营范围，充分发挥

"

五天分销

"

的渠道优势，提高分销渠道利用率，切入大

宗商品交易、化工原料及产品、机电设备、汽配等各商品贸易领域，打造综合性的轻工产品供应链服务平

台。 并通过五天分销平台的升级转型，提升公司资产的盈利能力。

同时，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

<

陕西省安康燊乾矿业有限公司附生效

条件的股权收购框架协议

>

的议案》。 拟收购上海燊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燊乾投资

"

）及张玉祥所持

有的陕西省安康燊乾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燊乾矿业

"

）

100%

股权。希望通过矿业权投资，改善公司的业

务结构，丰富公司的产品结构，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增加公司的抗风险能力，也将对公司整体业绩作出积

极贡献。

公司于

2013

年

3

月

9

日分别与燊乾投资、张玉祥签署了《陕西省安康燊乾矿业有限公司附生效条件的股

权收购框架协议》，三方就公司收购燊乾矿业

100%

股权之事项达成了出让和受让的意向。 并以评估机构出

具的评估报告所确认的燊乾矿业的评估价值为交易定价的参考依据，本次交易定价经三方协商不超过

2

亿

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燊乾投

资及张玉祥承诺，在上述股权收购完成后，第一个会计年度燊乾矿业的净利润不低于

1,000

万元，第二个会

计年度燊乾矿业的净利润不低于

2,000

万元， 如任一会计年度燊乾矿业所实现的实际净利润低于上述承诺

标准的， 燊乾投资及张玉祥承诺将按对燊乾矿业的出资比例以现金补足燊乾矿业当年实际净利润与上述

最低净利润承诺额的差额。 本次股权收购事项，尚待公司根据评估结果确定交易价格并与燊乾投资、张玉

祥签署正式股权转让协议，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实施。

目前，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及评估机构对燊乾矿业进行审计和评估，审计、评估

基准日为

2012

年

12

月

31

日。 并在交易各方签署正式股权转让协议书后提交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涉及的各项后续事宜，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

义务。 本次收购事项的相关工作尚未全部完成，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五、公司拟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引进战略投资者，改善公司财务结构，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 公

司已于

2012

年

9

月

12

日公告公司董事会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并获

9

月

28

日公司

2012

年度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公司正与中介券商及律师积极配合，编制上报中国证监会所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相关材料。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偿还银行借款及补充流动资金，降低公

司资产负债率，减少公司财务费用，改善公司财务结构，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尚需获

得中国证监会核准通过后方可实施。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说明。 若公司

2012

年度继续亏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公司

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有

关公司的信息披露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四月三日

证券代码:002584� � � �证券简称:西陇化工 公告编号:2013-023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承担责任。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2012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3

年

3

月

29

日召开

的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2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00,000,00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3.00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扣税后

,QFII

、

RQFII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2.70

元

;

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

先按每

10

股派

2.85

元

,

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

,

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

对于

QFII

、

RQFII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

【注

:

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

,

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

,

持股

1

个月

(

含

1

个月

)

以内

,

每

10

股补

缴税款

0.45

元

;

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

(

含

1

年

)

的

,

每

10

股补缴税款

0.15

元

;

持股超过

1

年的

,

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3

年

4

月

11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2013

年

4

月

12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

截止

2013

年

4

月

11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2013

年

4

月

12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

或

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０＊＊＊＊＊８１２

黄伟波

２ ００＊＊＊＊＊４５８

黄伟鹏

３ ０１＊＊＊＊＊８６０

黄少群

４ ０１＊＊＊＊＊８４９

黄侦凯

５ ０１＊＊＊＊＊３３１

黄侦杰

６ ０８＊＊＊＊＊４８３

汕头市名远投资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

:

咨询地址

:

汕头市金平区潮汕路西陇中街

1-3

号 咨询联系人

:

罗世旺 莫娇

咨询电话

:0754-82481503 020-62612188-369

传真电话

:0754-82493128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4月2日

证券代码:600056� � � �股票简称:中国医药 编号:临2013-016号

中国医药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33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医药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4

月

2

日在北京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33

次会议。 公司共有董事

8

人

,

参加会议

8

名董事。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会议决议为有效决议。会议由张本智

董事长主持。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医疗器械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

中国医药拟向中国医疗器械技术服务公司增资扩股

,

将其注册资本增至

5000

万元。 增资后中国医药直接

和间接

100%

对其持股。

表决结果

:

同意

8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中国医药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О一三年四月三日

证券代码: 600056� � � �证券简称: 中国医药 编号:临2013-017号

中国医药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中国医疗器械技术服务公司

增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交易内容

:

中国医药拟向中国医疗器械技术服务公司

(

以下简称“技服公司”增资扩股

,

将其注册资本增

至

5000

万元。 增资后中国医药直接和间接

100%

对其持股。

●

本次交易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33

次会议审议批准。 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

交易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的影响

:

1

、本次增资能够加强企业自身实力、提升品牌知名度和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水平。

2

、增资后

,

技服公司能够满足许多大项目在资本金上的要求

,

从而获得更多业务机会。

一、交易概述

技服公司主要从事医疗器械进口和销售。 随着国家不断出台一些鼓励进口的政策措施

,

预计医疗器械进

口贸易将会保持强劲增长速度。

技服公司面临着较好的发展机遇

,

但同时也面临着较大的挑战。因此技服公司要想巩固行业地位

,

在未来

的竞争中赢得优势

,

须具有强有力的资金保障。

首先

,

公司向技服公司增资扩股是中国医药做大做强医疗器械板块的必然要求。 为适应技服公司战略发

展和做强医疗器械板块需求公司需要对技服公司进行增资。

其次

,

随着国家新医改的推进

,

具有区域网络优势和品种优势、流动资金充足的医药商业龙头企业将会在

未来的医药竞争中更加有利

,

更容易形成核心竞争优势。

第三

,

目前投标业务中

,

很大一部分大项目的招标首要条件即是注册资金在

1000

万元人民币以上

,

因此增

资也是为了满足医疗器械招标采购的政策要求。

因此

,

随着技服公司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

,

合作伙伴数量的不断增加

,

注册资本将成为其发展的瓶颈

,

通过

对其进行增资扩股可以加强企业平台

,

确保技服公司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二、交易方情况介绍

技服公司

1987

年在北京登记成立

,2011

年完成股份制改制。 中国医药的全资子公司通用美康持有技服公

司

100%

的股份。 技服公司主要的业务范围包括

:

为医院和代理商进口代理业务、主要客户为厂家和部分代理

商的物流分销业务、以及主要客户为医院的直销业务。

企业名称

:

中国医疗器械技术服务公司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光明中街

18

号

注册资本

:642.363067

万元人民币

公司法定代表人

:

张铁平

经营范围

:

包括销售医疗器械

III

类

:

医用卫生材料及辅料

;

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

;

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

设备及器具

;

医用电子仪器设备

;

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

;

医用高频仪器设备

;

医用

X

射线设备

;

临床

检验分析仪器

;

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

;

注射穿刺器械

;

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

;

医用激光仪器设备

;

医用

磁共振设备

;

医用高能射线设备

;

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

;

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

;II

类

:

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器具

;

口腔科设备及器具

;

基础外科手术器械

;

医用

X

射线附属设备及部件

;

病房护理设备及器具

;

消毒和灭菌设备及

器具

;

销售

V

类放射源、

III

类射线装置

;

销售包装食品。 信息咨询

;

销售化工

(

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除

外

)

、汽车

(

不含九座以下乘用车

);

仓储服务

;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技服公司目前主要业务模式是

:

“进口代理业务”、“物流业务”、 “政府合作业务”。

2012

年

,

技服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3,435.82

万元、利润总额

2,264.04

万元。

三、增资基本情况

由于技服公司由中国医药的全资子公司通用美康医药有限公司全资控股

,

本次增资由中国医药以自有

资金完成增资。

中国医药拟将技服公司的注册资金增至

5000

万元。 增资后中国医药直接和间接

100%

持股。

增资各方出资额及持股比例

(

单位

:

万元

)

股东名称 原出资额 原持股比例 增资后的出资额

中国医药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

０ ０％ ４３５７．６３６９３３

通用美康医药有限公司

６４２．３６３０６７ １００％ ６４２．３６３０６７

总计

６４２．３６３０６７ １００％ ５０００

四、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

、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

中国医药拟向技服公司增资扩股

,

将其注册资金增至

5000

万元。增资后中国医药直接和间接持有

100%

股

份。

2

、本次交易的定价和依据

本次增资具体增资额度按增资至

5000

万元计算。

3

、交易结算方式

中国医药董事会审议批准后支付。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中国医药向技服公司增资扩股项目符合中国医药发展战略

,

有利于技服公司扩大资本金实力、确保企业

良性可持续发展

;

通过对技服公司进行增资

,

进而增强企业的投标能力和行业影响力

,

可与中国医药其他资源

形成更大的协同效应

,

提高经营质量

;

从项目投资角度来看

,

能给中国医药带来较大的销售规模

,

具有良好的投

资回报

,

且风险较小并可控。

1

、本次增资能够加强技服公司自身实力、提升品牌知名度和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水平。

2

、增资后

,

技服公司能够满足许多项目在资本金上的要求

,

从而获得更多业务机会

,

同时也有助于企业的

快速扩张。

六、备查文件

:

1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33

次会议决议

2

、技服公司增资扩股项目建议书

中国医药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О一三年四月三日

证券代码:600056� � � �股票简称:中国医药 编号:临2013-018号

中国医药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

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因有重大事项待公告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

,

公司股票自

4

月

3

日停牌。公

司将在相关事项公告后复牌。

特此公告。

中国医药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О一三年四月三日

证券代码:000739� � � �证券简称:普洛股份 公告编号:2013-19

普洛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普洛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3

月

21

日以短信及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

议于

2013

年

4

月

1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

会议应到监事

3

人

,

实到监事

3

人。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议案》。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普洛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3年4月2日

证券代码:000739� � � �证券简称:普洛股份 公告编号:2013-20

普洛股份有限公司

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募集资金投入和置换情况概述

本次普洛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非公开发行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

的实际募集资金金额为

275,069,011.93

元

,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13

年

3

月

18

日到账

,

并经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验证

,

并出具【

(2013)

汇所验字第

5-001

号】《验资报告》。

单位

:

万元

(

人民币

)

项目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承诺偿还银

行借款金额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

自筹资金已偿还银行

借款金额

拟置换金额

康裕生物

１０

，

３８０ ９

，

７００ ９

，

５００ ９

，

２５１

得邦制药

２５

，

０００ ９

，

０００ ８

，

４５０ ７

，

５６２

汉兴医药

９

，

７８０ ９

，

０００ ８

，

４００ ８

，

３９４

补充流动资金

康裕生物 ———

１

，

３００

——— ———

汉兴医药 ———

１

，

０００

——— ———

总计

４５

，

１６０ ３０

，

０００ ２６

，

３５０ ２５

，

２０７

备注

:

募集资金拟置换金额与《普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相关金额存在差额的原因为

: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275,069,

011.93

元

,

各公司募集资金拟置换金额按照报告书中各公司偿还项目建设银行借款与包含增量营运资金需

求的资金总额比例进行分配

,

本公告中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金额与《普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相关金额差异公司将自行筹资解决。

二、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实施

为加快项目实施进度

,

抓住市场机遇

,

保障公司全体股东利益

,

公司在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的资金到位之前

,

各子公司以自筹资金投资了项目。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

公司决定用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

,

置换资金总额为

25,207

万元。 本次置换能够提高公司

资金使用效率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置换时间距募

集资金到帐时间不超过

6

个月。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及专项意见

1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3

年

4

月

1

日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

议案》

2

、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13

年

4

月

1

日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议

案》。

监事会认为

:

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银行贷款事项

,

其内容及程序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

符合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建

设的实际情况

,

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况。

3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情况已经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审核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五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议案》

,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内容及程序均符合深交所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存放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未与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况

;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金利用效率

,

不存在损害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行

为

;

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

25,207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银行贷款。

4

、会计师事务所专项意见

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认为

,

公司管理层编制的自筹资金投入募投项目专项说明与实际情况相符

,

并

出具了《专项审核报告》。

5

、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

,

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

普洛股份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事宜

,

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

监事会和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

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专项审核报告

,

履行了必要的法律

程序

,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上市公司本次置换行为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

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独立

财务顾问同意普洛股份以上述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事宜。

四、备查文件

1.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

2.

独立董事关于对公司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事项的独立意见

3.

监事会意见

;

4.

注册会计师专项审核报告

;

5.

保荐机构意见

;

普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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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洛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普洛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3

月

21

日以短信及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13

年

4

月

1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

会议应到董事

9

人

,

实到董事

9

人

,

公司

3

名监事及公司高管列席

了会议。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普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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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2] 1724

号文核准，普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甲

方

"

）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33,259,423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9.02

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

299,999,995.46

元。

2013

年

3

月

18

日，公司已收到主承销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划入公司在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阳市支行账户（账号

635101040018680

）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75,069,011.93

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予以验

证，并出具（

2013

）汇所验字第

5-001

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以及普洛股份有限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中相关条款，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阳市支行（以下简称

"

乙方

"

）、独立财务顾问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丙方

"

）签订了《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

"

协议

"

）。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账号为

635101040018680

，截止

2013

年

3

月

18

日，专户余额为

283,999,995.46

元（其中

8,930,983.53

元属尚需支付的相关发行费用，扣除后净额为

275,069,

011.93

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补充流动资金、偿还银行借款的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 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独立财务顾问，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相关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

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

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季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李阳、葛晓云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

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

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10

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 甲方一次或十二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

净额

20%

的，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相关工作人员。 丙方更换相关工作人员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

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相关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更换相关工作人员

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

专户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乙方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

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丙方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即

2013

年

12

月

31

日解除。

特此公告。

普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4月2日


